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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征求意见单位名单 

1．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

2．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

3．应急管理部办公厅 

4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 

5．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生态环境厅（局） 

6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局 

7．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

8．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 

9．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

10．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

11．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

12．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 

13．生态环境部土壤与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监管技术中心 

14．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 

15．煤炭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

16．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

17．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

18．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

（部内征求办公厅、综合司、法规司、生态司、水司、大气

司、土壤司、环评司、监测司、执法局意见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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